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

一、工作机构

第一条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院党建办”）是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

事务。

第二条 党建办设在我院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由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兼任。

二、职责任务

第三条 统筹提出党建工作相关方案，协调督促有关方面落

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工作部署和要求。

第四条 研究落实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相关工作要求，负

责处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提出的重要事项。

第五条 承担领导小组会议筹备、纪要编发等会议服务工作，

负责相关文件起草、工作联络、简报编印、文件传递、印章管理

等工作。

第六条 保持与领导小组成员部门的经常性联系，就党建工

作中的重要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及时收集分析党建方面的重要信

息，以适当方式向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反映。



第七条 牵头制定领导小组年度工作要点，起草全院党建工

作年度总结，承担或参与有关文件文稿的起草工作。

第八条 负责对领导小组成员部门进行党建工作业务指导，

根据工作需要对领导小组成员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第九条 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工作制度

第十条 院党建办应明确专人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根据工作需要，院党建办可组织召开相关会议，

落实市直机关党工委和领导小组决策部署，沟通协调有关方面工

作。

第十二条 以领导小组名义请示报告、安排部署、沟通协调

工作时，院党建办主任应认真审核把关，征求领导小组副组长意

见后，报请领导小组组长签批同意。

第十三条 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请示报告工作、印发会议

通知等文件，应报请领导小组组长签批或授权。

第十四条 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沟通协调重要工作时，应

经领导小组组长授权，相关情况及时报告领导小组组长。

第十五条 院党建办应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

水平。

第十六条 院党建办每年应向领导小组全面报告工作一次。

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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